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作为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旭光电”）

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对东旭光电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作出的调整，符合

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主营业务发展，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此次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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